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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 

修正草案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壹、法規必要性分析 

一、 修法背景 

鑑於近年臺北市(以下稱本市)都市設計審議面臨環境、市

民與開發者的多重張力，擬配合目前相關法令規定及實際

審查情形，就都市設計審議範圍及程序再做檢討，以簡化

程序並提升案件審議效率。 

二、 政策目的 

(一) 修正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 

1. 鑑於一定規模以上之公私立各級學校（含幼兒園）開發

案，其對都市景觀、基礎公共設施及周遭環境將造成一

定影響，為確保其開發合理性，故納入都審範圍並配合

修正第八款。 

2. 考量小規模之設定地上權案件及促參案多作為住宅或

商辦使用，與捷運聯開案等大型開發多作為公共使用

有所不同，對於都市外部環境及空間之影響亦較小，故

以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三千平方公尺作為是否納入審

查之依據，以簡政便民。 

(二) 刪除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款： 

鑑於文化資產保存對於古蹟、保存區或其他特定區域

之周邊公私營建工程已有完整之審議機制，如須納入

都市設計審議，文資法亦有相關之法源依據。另文資法

處於特別法地位應優先適用，無須再於本規則另定納

入審議，為統一事權，避免疊床架屋，故刪除本款。 

(三) 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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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現行條文係依都審案之新建、增建、修建或改建樓

地板面積區分小型公共工程，惟公園、綠地及廣場類型

之開發案，多為大面積開放空間規劃，故參酌近年審議

案例分析，增訂未達一萬平方公尺之公園、綠地、廣場

開發屬小型公共工程，適用專案審議程序，以明確化審

議程序。 

(四) 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 

目前僅小規模容積移轉案件得適用簡化審議程序，考

量其他小規模容積獎勵案件與其案情相似，故修正本

條文，明定其他小規模容積獎勵案件得適用簡化審議

程序，以維公平。 

(五) 修正第八條： 

現行法條針對變更設計案件未明定作業期程及審議程

序之適用，為明確化行政程序，故明定變更設計程序準

用第七條規定，以資明確。 

貳、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規則係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九十五條

第三項之授權訂定，本府自應定期檢視法規內容及修正，

尚非民間可自行處理之事務，故無其他方案可替代。 

參、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一、 修正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 

(一) 本次修法影響對象為本市一定規模以上之公私立各級

學校（含幼兒園），開發條件達一定規模者應辦理都市

設計審議程序，以維護本市都市景觀及開發合理性。 

(二) 本次修法影響對象為本市公有土地、公有建築物或公私

立各級學校(含幼兒園)以設定地上權方式或適用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開發案，倘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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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０平方公尺者，不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程序，以簡政

便民。 

二、 刪除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款： 

本次修法影響對象為本市古蹟、保存區或其他特定區域之

周邊公私營建工程，相關權責回歸文化主管機關，避免疊

床架屋，以達簡政便民。 

三、 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本次修法影響對象為本市公園、綠地及廣場類型之開發案，

明定基地未達一萬平方公尺，適用專案審議程序，以簡化

審議程序。 

四、 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 

本次修法影響對象為小規模容積獎勵案件，開發總樓地板

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下，增加之容積未達基地原基準容積

百分之二十，且增加之容積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

者，得適用簡化審議程序，以減少審查流程。 

五、 修正第八條： 

本次修法影響對象為本市都市設計審議案件，明定變更設

計作業期程及審議程序之適用，以杜爭議。 

肆、法規修正成本效益 

一、 修正第三條第七款及第八款條文，規定公私立各級學校

（含幼兒園）達一定規模者納入都審範圍，可避免對都市

景觀、基礎公共設施及周遭環境造成負面影響，而須編列

預算加以改善或改變，故本條文修正得以減少機關執法之

成本。 

二、 刪除第三條第十三款條文，可避免與文化資產主管機關重

複審議，減少機關執法成本外；另一方面，可避免不同審

議程序造成不同審議結果，產生矛盾情形，使民眾無所適

從，此亦可減少民眾守法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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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正第六條第一款第二目條文，未達一萬平方公尺之小型

公園、綠地、廣場之案件，因審議程序之精簡，該類公共

工程有機會儘速完成，減少機關執法之成本。 

四、 修正第六條第二款第一目條文，使除容積移轉以外之增加

之容積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之案件，得以適用簡

化審議程序後，加速案件之進行，減少民眾守法及機關執

法之成本。 

五、 修正第八條條文，申請人有明確的條文遵循後，可避免因

程序適用認知之誤差，而增加時間勞費或印製多餘之報告

書，藉以達成節能減碳之效，減少民眾守法之成本。 

伍、公開諮詢程序 

本修正草案於一０八年二月十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

分邀集本府相關機關、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及台北市不動產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召開會議討論修法意見並據以修正。另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四條規定辦理，於一０八年五月十五

日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一０八年第八九期預告，預告期間

並無人民或團體提出意見。 

 


